附件1

乐昌市2021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关于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通知》（农办计财〔2019〕54号）及《关于印发广东省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专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第二批）入库申报指南的通知》（粤农农计〔2021〕20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指南。
一、目标任务
在全县范围内实施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的社会化服务项目，全市预计实现托管服务面积1.95万亩以上。通过聚焦优势特色主导产业（黄金柰李、马蹄、香芋、水稻等）生产，支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建立水稻全程托管示范基地不少于1个，促进形成稳定活跃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市场，培育壮大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推广使用农业服务平台，建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生产经营服务体系，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
二、项目实施范围
项目以水稻、蔬菜、水果、油茶等为农业生产服务托管作物，结合全市主导产业布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生产托管服务，实行相对连片作业，整村推进。各镇（街道）具体实施面积，按合同签订的实际完成面积计算。
三、补助对象、环节、标准、方式
（一）补助对象及条件
乐昌市区域范围内有一定规模、可提供有效稳定托管服务的专业化农业服务组织、服务型农民合作社等服务主体，如专业服务公司、供销合作社、服务型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单环节服务主体不少于3个。
选定的服务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并达到“六有”标准，即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银行账号，完善规章制度，挂牌经营，有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经验，从事社会化服务达两年以上（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联合社可不受这些限制），其中农民合作社还要在农业部门备案。
2.拥有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内容（耕、种、防、收）服务能力相匹配的专业技术人员、场地、专业农业机械和设备等（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联合社可不受这些限制）。
3.有良好的信誉度，在过往参与政府项目工作中，特别是服务的内容和结果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和好评，没有违法违纪和不良记录。
4.能够接受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和项目镇、村的监管。
5.与服务对象签订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服务任务，对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完成服务任务的，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6.在农民群众中享有良好信誉，其所提供的服务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和好评。
（二）补助环节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广东省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专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第二批）入库申报指南项目的通知》的要求，财政资金补助占服务价格的比例不超过30%（丘陵山区不超过50％），单季作物亩均补助金额不超过100元的规定（丘陵山区不超过130元），重点支持小农户接受社会化服务，合理制定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业生产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补助规模上限。安排服务小农户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应高于60%。具体补助环节如下：
水稻：航空植保、机械烘干两个环节。
蔬菜：航空植保、机械除草两个环节。
水果：航空植保、环保碎枝两个环节。
油茶：机械除草、机械烘干两个环节。
（三）补助标准
结合乐昌水稻、蔬菜、水果、油茶等主导产业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市场发展等实际情况，制定服务小农户和规模经营主体的补助标准（见表1）。相同条件下，优先补助耕、种、防、收等全程托管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且对于服务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业生产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单个规模经营主体享受的项目补助资金总额上限为1.9万元（单个规模经营主体按最小面积250亩计算）。
表1 项目实施价格补助一览表
	托管作物
	服务环节
	市场价格（元/（亩·造））
	补助标准（元/（亩·造））
	补助比例
	备注

	水稻
	航空植保
	180
	54
	30％
	

	
	机械烘干
	130
	22
	16％
	

	蔬菜
	航空植保
	280
	56
	20％
	

	
	机械除草
	120
	20
	16％
	

	水果
	航空植保
	250
	56
	22％
	

	
	环保碎枝
	100
	20
	20％
	

	油茶
	机械除草
	140
	20
	14％
	

	
	机械烘干
	400
	56
	14％
	


注：选择单环节按单环节进行补助，选择多环节服务最高补助不超过76元/亩。
（四）补助方式
采取先服务后补贴的支持方式。服务组织要与接受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小农户、规模经营主体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乐昌市财政按照先服务后补助方式，根据服务合同实际作业量对服务主体进行补助。
四、申报程序
项目申报单位按《指南》要求编写实施方案（见附件2），明确生产托管服务的作物、关键环节及面积；市农业农村局根据申请情况，组织专家择优评选托管服务单位。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方案的可行性负责，如有虚假，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五、申报时间及需提交资料
本项目申报时间截止至6月18日17︰00时，逾期不再受理。申报单位将所有书面材料盖章件及相关材料汇编成册，一式4份提交至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村合作经济指导股，报送书面材料的同时一并报送电子版。
6、 联系方式
书面材料报送地址：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村合作经济指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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